关于做好2014年度辐射安全
与防护培训的通知
各县（市）、区环保局：

根据湖北省环保厅《关于做好2014年度全省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的通知》要求，各地环保辐射安全监管人员和核技术应用单位辐射工作人员应参加培训，持证上岗。现将省环保厅2014年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通知转发给你们，请各地根据本地实际情况选择相应培训地点和时间，并与环保部委培机构联系人联系报名和衔接相关事宜，培训情况报市环保局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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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市环境保护局
2014年4月25日

